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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B委託執行線上作業服務條款 
初版日期：民國 98 年 5 月 21 日 
第一次修訂：民國 98 年 6 月 17 日 
第二次修訂：民國 98 年 7 月 17 日 

為維護客戶權益，務請詳閱本服務條款內容，凡有關 HiNet 地政通「法拍估價便

利通」（以下簡稱本系統）委託執行線上作業之服務（以下簡稱本業務）悉依本

服務條款與附件「委託線上作業須知」規定辦理。當客戶依照本服務條款以電子

郵件或其他型式（例如傳真或電話）進行委託時，即表示客戶已閱讀、瞭解並同

意接受本服務條款與其附件之所有內容。 
本公司有權於任何時間修改或變更本服務條款之內容，建議客戶隨時注意該等修

改或變更。客戶於任何修改或變更後繼續使用本服務，視為客戶已閱讀、瞭解並

同意接受該等修改或變更。如果客戶不同意本服務條款的內容，可立即停止使用

本服務。 

1B定義： 

本業務係指本公司依據客戶指示與委託代為執行本系統案件新增、謄本資料匯入

後以至審核列印前之線上作業，但不包括報告書文件產製。本業務主要目的係協

助委託客戶將傳統估價作業導入系統作業之教育訓練與準備工作，期使客戶能經

由循序漸進的方式來學習與熟悉整個作業環境。 

2B作業處理： 

委託處理事項及流程作業悉依附件「委託線上作業須知」辦理。 
因委託作業所必需使用之客戶 HN 帳號與密碼，本公司本於誠信原則，僅針對客

戶委託個案進行謄本申領與線上作業程序，且絕不做其他用途使用，若違反本服

務條款致生損害於客戶者應負賠償責任，惟賠償範圍以所受損害為限。 

3B費用負擔： 

本公司接受客戶委託處理線上作業費用項目如下， 
1. 系統使用費：每一案件（依據法院發文字號為準），新台幣 100 元。 
2. 電子謄本費用：依據現行規定，電子謄本（含地籍圖、建物平面圖）每張為

新台幣 20 元。此項費用依實際申請土地、建物筆數、登記內容等而異。 
3. 服務（資料處理）費：每一案件（依據法院發文字號為準）為新台幣 200

元（含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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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第一、二項費用均於執行系統作業時扣除，費用明細與證明可由委託客戶自

行列印。第三項費用於案件完成後，由委託客戶以匯款方式繳付，本公司於收訖

款項後即開立同額發票予委託客戶。 

4B服務申請與終止： 

客戶於同意本服務條款之後即可依據附件「委託線上作業須知」，以電子郵件或

傳真方式通知本公司，本公司接獲客戶通知後即依據通知內容進行處理。 
若客戶欲終止服務則不需提出申請，可隨時以前述方式或來電告知終止本業務，

但對於正進行中之案件除非因本公司之確定過失外，其應付費用仍應由客戶負

擔。 

5B訓練與說明課程： 

本公司將會配合中華電信 HiNet 地政通，分區舉辦說明會與安排實機體驗課程，

詳情將會公佈於 HiNet 地政通網站，如客戶需本公司另外提供教育訓練或說明課

程者，請自行連絡本公司以便安排相關事宜。 

6B保密規定： 

本公司對於因委託關係所知悉之個案內容與產製文件內容負有保密之義務，且本

公司因業務上所掌握之客戶基本資料（含委託作業所需之 HN 帳號與密碼）亦均

屬機密範圍。除當事人要求查閱本身資料，或符合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第二

十三條所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外，本公司不對第三人揭露。若違反前述內容致客戶

遭受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7B其他： 

本服務條款未規定事項，客戶同意遵守其他相關法令及本公司各項相關業務營業

規章之規定。 

8B管轄法院： 

本公司與客戶因本契約條款涉訟時，雙方同意以本公司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中華電信 HiNet 地政通系統維護廠商 
邁凡樂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附件   

系統維護廠商：邁凡樂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電子郵件信箱： info.realty@msa.hinet.net 

電話：(07)286-0063 傳真：(07)286-8902 

委託線上作業須知 

前言 

為能有效運用資源並提昇「法拍估價便利通」的使用效率並協助使用者順利轉移

作業模式，本公司特規劃線上作業的委託服務。 
承辦法院鑑價的鑑定人藉由此項服務，僅需在接獲法院來函通知並經債權人繳費

確定後，以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將線上作業交由系統維護廠商處理線上之

價格推定、報告書內容等程序以及位置圖（使用分區圖）之製作，鑑定人在接獲

維護廠商電子郵件通知後僅需進行線上審核作業與文件列印（報告書產製）。 
線上委託作業之計費方式，詳如本作業之服務條款。 

效益分析 

委由維護廠商來代為處理線上作業，主要優點在於（一）節省學習成本，（二）

資源統合利用可以提昇效率，（三）使用者可以降低作業處理時間，（四）提昇實

質收益。 
採行本項作業模式，可使鑑定人不需再因委託他人代工而需承擔額外的高風險與

低收益而煩惱與憂心。藉由「法拍估價便利通」您可以將原先的個案收益由

10%~30%提昇為 48%~64%（個案收益因作業模式、薪資與時間成本不同而有差

異），而且個案處理時間效能也可以提昇 55%以上，絕對物超所值！ 

HN帳號申請 

鑑定人（亦即委託者）若為首次提出本委託作業申請，可至HiNet地政通網站

( http://lp.hinet.net )首頁直接點選「申請書下載」，經填妥內容後依據申請書說明

以傳真方式向中華電信提出申請。經接獲中華電信通知即可取得專屬之HN帳號

與密碼。 
鑑定人可事先將前述 HN 帳號與密碼通知本公司或連同委託案件一併告知本公

司（請註明連絡人與連絡電話），本公司即會代為建立鑑定人之系統資料。 
前述資料（事務所、鑑定人、委託單位等）建立完成後會以電子郵件通知鑑定人，

並由鑑定人自行維護與修改。 



附件   

系統維護廠商：邁凡樂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電子郵件信箱： info.realty@msa.hinet.net 

電話：(07)286-0063 傳真：(07)286-8902 

委託執行程序 

鑑定人經確定交辦後，僅需於接獲完成通知後登入系統進行案件審核、修改並產

製（列印）文件，其作業程序如下表所示， 
作業流程  使用者  說明  

案件交辦 鑑定人 

繳費確定之案件，以電子郵件通知維護廠商，內容僅需說明完成日期、

評估價格（總價或建坪單價）以及注意事項（若有必要）即可。  

鑑定人自行處理外業程序（現場勘估、拍照）、照片說明與上傳作業。

線上作業 維護廠商 

執行案件登錄、謄本申領，依據鑑定人郵件內容指定之評估價格進行

價格推定、評估內容撰寫並製作勘估標的之位置圖，若為都市計畫內

土地則同時製作分區圖。完成後，以電子郵件附加圖檔文件回覆鑑定

人。 

審核作業 鑑定人 
鑑定人先執行審核列印，視個案內容進行價格或文字修改、補充說明，

完成後即可以列印密碼執行列印文件。 

說明： 
一、經債權人繳費確定之案件，鑑定人即可以電子郵件附加法院來函或直接以傳

真法院來函方式，註明下列事項後，提出委託作業申請。 
電子郵件（傳真）內容： 
預計完成日期：亦即案件需於何時完成。 
價格建議值：可以建坪單價或總價提出給本公司來作價格推定。 
其他事項：例如，是否需先回傳位置圖（使用分區圖）或是其他應注意

事項等。 
二、鑑定人亦可於執行完成現場拍照作業後連同法院來函與照片提供給本公

司。若鑑定人無法確定欲拍照之物件位置時，亦可要求本公司先將位置圖（使

用分區圖）先回傳給鑑定人。 
三、產製文件所需的列印密碼預設值為「123456」，在基本資料建立後由鑑定人

自行修改。 
四、已有自行產製案件或是已經在系統建立基本資料之鑑定人，如欲委由本公司

處理線上作業者，本公司會替鑑定人執行內部資料轉換，以利維護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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